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6-058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6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9:15至 2026

年 6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号 TCL科学园国际 E城 G1栋 2楼

202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钟伟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TCL 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 4,388 人，代表股份 4,984,818,643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23.9645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20,800,862,447 股）。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3 人，代表股份 1,854,743,696 股，占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 8.91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375 人，代表股份

3,130,074,947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0478 %。公司部分董事、管理人员出席了

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出席会

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06,370,1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838%；反对

345,702,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39%；弃权 63,623,87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2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306,370,1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838%；反对 345,702,9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39%；弃权 63,623,8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23%。

2.00: 审议通过了《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合伙人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09,417,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659%；反对

342,253,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10%；弃权 64,026,05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3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309,417,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659%；反对 342,253,7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10%；弃权 64,026,05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31%。

3.00: 审议通过了《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合伙人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09,762,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51%；反对



341,842,3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0%；弃权 64,092,43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4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309,762,21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751%；反对 341,842,3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00%；弃权 64,092,4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4,0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49%。

4.00: 审议通过了《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43,232,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536%；反对

176,020,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11%；弃权 65,566,53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7,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74,110,3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982%；反对 176,020,0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372%；弃权 65,566,53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47,85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46%。

5.00: 审议通过了《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43,08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505%；反对

176,466,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01%；弃权 65,271,11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64,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473,959,7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942%；反对 176,466,1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492%；弃权 65,271,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64,2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66%。

6.00: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 2026年合伙人持股计划、2026

年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07,610,8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172%；反对

342,406,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1%；弃权 65,679,69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53,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7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307,610,8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0172%；反对 342,406,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1%；弃权 65,679,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53,33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76%。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俊超、赵丹阳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22日


